
化。
4.严格财政管理。一是进一步加

大税法宣传力度，加强乡镇税收征管，

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征，增强税法的

严肃性，切实做到应收尽收，保证乡镇

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二是按照《预算

法》的要求，加强乡镇财政管理，规范乡

镇财政收支，提高财政配置资源的效

率，减少资金浪费；规范乡镇行政事业

单位的财务管理，将其收支全部纳入财

政预算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财经纪律，

督促其收入主要用于发展事业。三是

对乡镇自筹资金，要尽快实现由财政统

一管理，条件成熟的地方可试行综合预

算管理，将各类资金捆起来使用，集中

资金办大事，增强预算约束力；将综合

财政预算管理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和减轻农民负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

乡镇财政对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促

进作用。四是对农村财务、会计工作的

指导和管理，应尽快纳入乡镇财政的日

常工作。各地应根据中央、省的有关制

度和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农村财

务、会计制度，实行帐务公开，提高透明

度和约束力。
5.加强乡镇财政机构建设。乡镇财政

机构是乡镇政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

把乡镇财政建设为真正的一级实体财政，

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机构。各地在机构改革

中既不能削弱人员力量，也不能撤并乡镇

财政机构，而且必须使其得到加强。在国

库建设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尽快建立

起乡镇国库，以利于加快资金调度，监督资

金运行，规范乡镇财政收支活动。在干部

队伍建设方面，通过开展不同层次和不同

形式的业务培训活动，分期分批轮训乡

镇财政干部，切实提高乡镇财政干部的

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

县乡财政

宁
可
牺
牲
点
速
度
也
要
支
持
教
育

张
更
华 

 

张

新

肥城是泰安市第一个突破 3 亿元

大关的县市，1996年地方财政收入加中

央税收返还达到 30 026万元，连续十年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近几年肥城市财

政部门把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摆在重要

位置，确立了“保证教育投入，保障教育

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财政支教的有

效途径，使全市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健康

发展。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1.按照《教育法》要求，确保教育经

费“三个增长”。1994 年，肥城实现“两

基”后，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奋战

‘九五’，建成教育强市”的奋斗目标。
为此，市财政局每年在安排预算时，按

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对教育采取了

倾斜政策，体现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

思想。1995年、1996年全市对教育拨款

分别为 6321.3 万元和 8430.6 万元，分

别比上年增长 30.4% 和 33.4% ，高于同

期财政支出增长的 4.1 和 12.6 个百分

点。在校学生人均教育费用以及教师

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都实现了逐

年增加。特别是市直学校的生均公用

经费，高中、初中、小学分别达到了 100

元、80元、60元，超过了省定中学 65元、

小学 33元的标准。
1994年底，肥城市将 2 896 名合格

的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按现行

工资标准兑现工资。仅此一项，市财政

每年需多支出 2 190万元。
在财力比较紧张、经济建设需要大

力投入的情况下，肥城市财政部门坚持

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支持教育事业

发展。对其他方面采取压、缓、挤等措

施，重点保证对教育的投入。近两年

来，肥城压缩 3 个大型基建项目，重点

建设泰西中学和实验小学。两所学校

财政共投资 3 000万元，当年投入当年

使用，创下了肥城建校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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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教育投入，肥城市规范了

预算编制审批程序，在每年编制财政预

算时，先由市教委拿出包括教师工资、

生均公用经费、新增因素在内的全年教

育经费预算，报市财政局审核列入预

算，提交市人代会审议通过。预算通过

后，由市财政局直接划拨给市教委，尔

后由市教委划拨乡镇教办和市直学校，

没有将教育经费下放到乡镇管理。对

由于国家出台调资政策和因增人增资

等出现的超支部分，年底由财政按照规

定给予追加。
2.严格教育费附加征管，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乡征县管，专款专用。城

市教育费附加，由市税务部门严格按

“三税”的 3% 计征，同其他税种一样对

待，严格征收计划，严格征收政策，严格

考核，严格奖惩。税务部门按月上交市

财政，市财政按季度划拨市教委。农村

教育费附加，由各乡镇财政所负责征

收，在村提留乡统筹的 5% 内，保证安排

1.8% 用于教育。1996 年征收城乡教育

费附加合计达 2 998.3 万元，征收率分

别达到 100 % 和 96 %。对农村教育费附

加实行了“乡征、市管、乡用”，对支出生

均公用经费和其他公务费后农村教育

费附加的剩余部分，市教委统一安排乡

镇使用。为防止不合理使用和挪用现

象的发生，对城乡教育费附加实行定期

审计，并将管理和使用情况纳入对乡镇

年终教育工作的综合评估。
3.建立教育发展基金，拓宽教育经

费来源渠道。根据《教育法》和《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有关规定，1995

年，肥城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教育发

展基金的决定》，内容包括：干部职工义

务教育经费，按工资总额的 1—2% 筹

集，由个人交纳；职业教育经费，按职工

工资总额的 0.8% 筹集，由单位交纳；还

有用电支教费、车辆支教费、个体工商

户支教费、住宅小区综合开发和基础设

施配套支教费等。为保证教育发展基

金的征集，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教育发展

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市财政局设立了收

缴管理办公室，配专人和专车，抓基金

筹集，并定期调度和通报，加大教育发

展基金的征收力度。1995 年、1996 年分

别征收基金 602 万元和 950万元，教育

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学校校舍建设和改

善学校办学条件。
4.加强对学校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自 1996 年以来，肥城按照预算外资金

所有权归政府，管理权归财政的原则，

对预算外资金管理进行了改革，引入了

预算内资金管理机制，实行预算内资金

和预算外资金统筹安排，捆绑使用，将

学校的收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外资金

专户管理。两年来，集中预算外资金

1200多万元，用于购置学校现代化教学

设备。
5.加强教育资金监督管理，提高教

育经费使用效益。为管好用好各项资

金，充分发挥教育资金效益，肥城市建

立了教育经费定期审计制度。市政府

专门组织审计、监察、财政、教育等有关

部门组成专项审计班子，定期对教育经

费的筹措、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与此同时，实行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

对截留、挪用教育经费的乡镇，财政要

从拨款中如数扣回，并严格依照《教育

法》的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对计划和分配方案执行不力的予以通

报批评；对教育费附加足额征收、完成

上缴任务、认真执行经费分配方案的予

以表彰奖励。

6.优化结构，提高办学效益。在大力保

证教育投入的同时，肥城还调整了教育

结构和学校布局。通过抓区域性学校

建设、合点并校和规范化学校建设，促

进了学校办学效益的提高。一是扩大

高中办学规模，并逐步向城区集中，新

建高中全部建到城区；二是乡镇初中全

部向乡镇驻地集中，使初中学校由原来

的 62处减少到 39处。三是按照“合理

布局、扩大规模、利于开发”的原则，加

快农村小学合点并校步伐。1997 年，全

市农村小学已撤消 87处，撤班 537 个。
规划到 2000 年全部完成合点并校任

务。
7.实行校内结构工资制。在工资

总额包干的前提下，把工资分为固定工

资和浮动工资两部分，形成了多劳多

得、奖优罚劣的利益机制。为此，肥城

市财政局每年列支 10 万元，设立了质

量奖，用于奖励成绩突出的学校负责

人、教学能手和优秀教师。
由于肥城狠抓“两保”，有力地促进

了当地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教育教学

质量得以全面提高。普教、职教、成教

协调发展，大、中、小学齐头并进。小

学 、初 中 入学率分别 达 到 100 % 和

99 .3 % ；巩固率分别达到 100 % 和

99.5% ；合格率、优秀率均达到省定标

准。
（作者单位：财政部文教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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